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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政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戶政法規」命題可謂中規中矩，分別就科目附加四項子法各出一題。 

第一題：「國籍法－歸化條件」，須稍微依序整理； 

第二題：「戶籍法－結婚離婚登記」，多考申請人及逕為登記； 

第三題：「姓名條例－改姓改名次數限制」，要配合民法相關規定； 

第四題：「涉外民事適用法－婚約與婚姻之準據」，雖屬新修法規，但早為上課精選重點，得分容易。 

綜合研析，今年試題一般多數同學應可得65~75分，程度較佳可得80分以上。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依我國國籍法規定，因其父或母具備法定條件，得申請歸化之情形有幾

種？試列出各種情形之法定歸化條件，舉例詳述之。（25分） 

答：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因其父或母具備法定要件，得申請歸化為我國國民之情形，約有以下幾種，分別舉例詳述如

下： 
(一)外國人或無國籍某甲，因其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某甲申請歸化之條件，依國籍法第四條之規

定為： 
1.現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 
2.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每年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留之事實繼續三年以上。 
3.年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律及其本國法均有行為能力。 
4.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 
5.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 
6.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二)外國人或無國籍某乙，因其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女者，某乙申請歸化之條件，依國籍法第四條之規定為： 
1.現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 
2.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每年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留之事實繼續三年以上。 
3.年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律及其本國法均有行為能力。 
4.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 
5.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 
6.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三)外國人或無國籍某丙尚未成年，因其父、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某丙申請歸化之條件，依國籍法

第四條之規定為： 
1.現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 
2.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 

(四)外國人或無國籍某丁，因其父或母亦出生於中華民國領域內者，某丁申請歸化之條件，依國籍法第五條之規

定為： 
1.現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 
2.出生於中華民國領域內。 
3.年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律及其本國法均有行為能力。 
4.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 
5.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 
6.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五)外國人或無國籍某戊，未婚且未成年，因其父或母正申請歸化，某戊申請歸化之條件，依國籍法第七條之規

定為：歸化人之未婚未成年子女，得申請隨同歸化。 
 
【高分閱讀】 

王肇基，《戶政法規》，第12-17至12-18頁，高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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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婚登記、離婚登記應向何戶政事務所為戶籍登記？何人為戶籍法法定之申請人？有無戶政事

務所逕為登記之情形？（25分） 

答： 
一、結婚登記：  

(一)辦理結婚登記作業規定： 
依戶籍法第二十六條及內政部訂定「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作業」規定： 
1.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在國內結婚，由結婚當事人之一方現戶籍地或最後遷出戶籍

地之戶政事務所辦理。 
2.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內結婚，其結婚登記，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3.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有戶籍者，在國外結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我國駐外館處或行政院於

香港、澳門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或授權委託他人至戶籍地或最

後遷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 
4.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者，在國外結婚，得檢具相關文件，向駐外館處或行政院於香港、澳門設立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申請，經驗證後函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中央政府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辦理結婚登記。 
5.結婚當事人如有重病住院醫療、在家療養或矯正機關收容之特殊情事，無法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理

結婚登記者，得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預約申請登記期日，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派員至該醫療機構、

結婚當事人居住地或矯正機關，於結婚當事人表達結婚意思後，攜回結婚書面相關文件，當日辦妥

結婚登記。 
(二)辦理結婚登記之申請人： 

1.依戶籍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但於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十二

日以前（包括九十七年五月二十二日當日）結婚，或其結婚已生效者，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

人。 
2.內政部為利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並配合民國96年5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982條規定結婚改

採登記婚，特訂定「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作業規定」：民國97年5月23日起辦理結婚登記者，應

由結婚雙方當事人申請之。民國97年5月22日以前（包括民國97年5月22日當日）結婚或其結婚已生

效者之結婚登記，得由結婚當事人之一方申請之。 
(三)結婚為當事人之自由意志行為，雙方當事人不為辦理結婚登記，其結婚即不具法律效力，戶政事務所

無逕為登記之餘地，戶籍法亦無相關規範。 
二、離婚登記：  

(一)辦理離婚登記（離婚之形式要件）：  
1.依戶籍法第九條規定：離婚，應為離婚登記。 
2.兩願（協議）離婚：（民法第1049~1050條） 

(1)夫妻兩願離婚者，得自行離婚。但未成年人，應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 
(2)兩願離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離婚之登記。 

3.判決離婚:（民法第1052條） 
夫妻之一方，有法定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離婚。 

4.調解離婚：（民法第1052-1） 
民國 98 年 4 月 29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052-1 條，增訂「調解（和解）離婚」，明定「離婚經法院調

解或法院和解成立者，婚姻關係消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 
(二)辦理離婚登記之申請人： 

1.依戶籍法第三十四條規定：離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2.依戶籍法第三十四條但書規定：經判決離婚確定、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立或其他離婚已生效者，

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 
3.依戶籍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經判決離婚確定、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立或其他離婚已生效者，無申

請人時，得以利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三)逕為離婚登記之情形： 

1.依戶籍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應為離婚登記事件經法院裁判確定者，經催告仍不申請者，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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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職權逕為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 
2.民國98年7月23日內政部特訂定「戶政機關登記法院職權通知作業要點」，規定戶政機關依民法第

1052-1條，辦理經法院調解或和解成立之離婚登記程序如下： 
(1)內政部於收受司法院傳送之法院調解、和解離婚筆錄等資料後，應先以網路傳送當事人戶籍地戶

政事務所。 
(2)戶政事務所應於接獲本資料五日內查核當事人戶籍資料，如當事人未於法定期間申報戶籍登記，

應依戶籍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辦理，本資料並得作為戶籍登記證明文件。 
 

【高分閱讀】 

王肇基，《戶政法規》，第5-17至15-18頁，高點出版。 

 

三、依姓名條例之規定，改姓、改名有何次數限制？請詳敘之。（25分） 

答： 
一、申請改姓 

(一)依姓名條例第六條得申請改姓之條件為： 
1.被認領。 
2.被收養或終止收養。 
3.原住民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 
4.其他依法改姓。 
5.夫妻之一方得申請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或回復其本姓；其回復本姓者，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

以一次為限。 
(二)依民法得親屬編修正後之第 1059 條，子女「改姓」之相關規定：  

1.子女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年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更為父姓或母姓。 
2.子女已成年者，得變更為父姓或母姓。 
3.前二項之變更，各以一次為限。 

(三)至於下列經法院宣告變更子女姓氏之情形，當不計入上述次數限制之內： 
1.依民法第1059條，婚生子女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女之請求，為子女之利益，宣告變更子女之姓

氏為父姓或母姓。 
2.依民法第1059-1條，非婚生子女經生父認領，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女之請求，為子女之利益，

宣告變更子女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二、申請改名 

(一)依姓名條例第七條得申請改名之條件為： 
1.同時在一機關、機構、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姓名完全相同者。 
2.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者。 
3.同時在一直轄市、縣 (市) 居住六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者。 
4.銓敘時發現姓名完全相同，經銓敘機關通知者。 
5.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者。 
6.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或有特殊原因者。 

(二)申請改名次數之限制： 
1.依前項第六款因「命名文字字義粗俗不雅或有特殊原因者」申請改名者，以二次為限。 
2.上述申請改名者若為未成年人，其第二次改名應於成年後始得為之。 
 

【高分閱讀】 

王肇基，《戶政法規》，第11-14至11-16頁，高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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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約及婚姻之成立、婚約及婚姻之效力，依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規定之準據法，分別有無

不同？請詳述之。（25分） 

答： 
一、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最新修訂概述： 

1.原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自民國42年公布施行以來，迄今已逾五十餘年。其間我國政治環境、社會結構、

經濟條件乃至世界局勢，均已發生重大變化，而本法原來所參考之立法例與學說理論，亦迭有變動，證

諸長期間之適用經驗及學術探討，司法院乃邀請國際私法學者及實務專家，確定修正方向及基本原則，

研擬修正條文，提交立法案審議，終於民國99年4月30日完成三讀通過立法，並於同年5月26日由總統公

布。 
2.本法原舊有條文共31條，新法修正變動幅度甚鉅，修正後之新法分為八章，第一章「通則」、第二章

「權利主體」、第三章「法律行為之方式及代理」、第四章「債」、第五章「物權」、第六章「親

屬」、第七章「繼承」及第八章「附則」，合計63條。 
二、婚約之成立之準據法之規定： 

1.依新修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婚約之成立，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婚約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婚約訂定地法者，亦為

有效。 
2.說明：婚約在實體法上為結婚以外之另一法律行為，其成立所應適用之法律，亦有必要予以明文規定。

新法爰參考舊法條文關於婚姻之成立之規定，明定原則上應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婚約之方式依當

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婚約訂立地法者，亦為有效。 
三、婚約之效力之準據法之規定： 

1.婚約之效力，依婚約當事人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

時，依與婚約當事人關係最切地之法律。 
2.說明：婚約之效力及違反婚約之責任問題，其準據法之決定宜與婚姻之效力採類似之原則。新法爰明定

如婚約當事人同國籍者，依其本國法，國籍不同而住所地同者，依其住所地法，國籍及住所地均不同

者，依與婚約當事人關係最切地之法律。 
四、婚姻成立要件之準據法之規定： 

1.依新修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四十六條規定： 
婚姻之成立，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行地法者，亦為有

效。 
2.說明：本條規定由舊法條文第11條移列，並酌為文字新法，將婚姻「成立之要件」，新法為婚姻「之成

立」。至於婚姻與婚約之成立之準據法，新法對兩者之規範並無不同。 
五、婚姻效力之準據法之規定： 

1.依新修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婚姻之效力，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

與夫妻婚姻關係最切地之法律。 
2.說明：關於婚姻之效力，舊法專以夫或妻單方之本國法為準據法，與兩性平等原則之精神並不符合。新

法爰參考德 國民法施行法、日本法律適用通則法、義大利國際私法等立法例之精神，新法為應依夫妻

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則由法院綜合考量攸關

夫妻婚姻之各項因素，而以其中關係最切地之法律，為應適用之法律，俾能符合兩性平等原則及當前國

際趨勢。至於婚姻與婚約之效力之準據法，新法對兩者之規範並無不同。 
 

【高分閱讀】 

王肇基，《戶政法規》，第13-9 頁，高點出版。 

 
 
 


